
效：

校人字〔2019〕10 号

关于印发《安徽信息工程学院人才推荐奖励
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为拓宽学校人才引进渠道，鼓励广大教职工积极推荐人

才，引进更多高层次及紧缺学科专业人才,特制定《安徽信

息工程学院人才推荐奖励办法》，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

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2019 年 4 月 4 日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人才推荐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拓宽学校人才引进渠道，鼓励广大教职工积

极推荐人才，引进更多高层次及紧缺学科专业人才，学校设

立人才推荐奖励。

第二条 全体教职工均可向学校推荐符合学校发展需求

的各类人才，所推荐的人员经录用后，推荐人将获得相应奖

励。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员工推荐人才

的，可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根据学校学科建设及人才梯队建设规划，本办

法规定的推荐人才范围分为六类：

(一)A 类岗位:中青年正高级工程师、教授

一般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55 周岁以下。教授能够承

担本学科专业和学科建设与发展带头人职责，在某研究领域

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能够带领和培养青年教师团队，具有

较强的教科研能力。正高级工程师具有解决本专业及相关领

域生产一线问题的能力、较强的研发能力、以及设计高水平

方案的能力。

(二)B 类岗位:中青年副教授

一般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55 周岁以下。具有本科院

校相关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经历，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思

想活跃，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能够带领青年教师团队实现

预期的教科研计划。



(三)C 类岗位:应(历)届博士

具有博士学位，45 周岁以下，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

研能力，能够承担学校相关学科的教科研工作。

(四)D 类岗位:退休(含即将退休)教授、副教授等副高

及以上人员

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能胜任专业核

心课程的教学，能够带领和培养青年教师团队，能够完成一

定的教研和指导科研任务。

(五)E 类岗位:双师型教师

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在本行业工作 5 年以上，具有中级

及以上职称；或本科学历并在本行业工作 8 年以上，通过国

家组织的相关职业资格考试或评审，在企业担任过工程师、

技术骨干及以上岗位人员。

(六)F 类岗位:紧缺专业教师

属于学校紧缺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人工智能等，根据学校的发展，不断调整)，本、硕

专业一致，国家重点院校（985、211、双一流院校）的应(历)

届硕士毕业生。

第四条 推荐人才成功，以被推荐人才与学校签订全日

制劳动合同、聘用协议（两年以上）为准。

第五条 推荐程序

（一）推荐人向人事处提交被推荐人的详细简历。



（二）人事处收到推荐信息后，对应聘材料进行初步审

核，并将信息反馈推荐人，审核通过后，进入相应的招聘流

程。

（三）若申请的岗位已不再公开招聘，人事处将向推荐

人发送邮件告知。

第六条 被推荐人招聘流程结束后，人事处将结果告知

被推荐人及推荐人。

第七条 被推荐的人选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则不属于

推荐奖励范围：

（一）被推荐人为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

内部员工或与学校签订人才交流和共享合作有关单位的在

岗职工。

（二）人事处通过猎头、网络招聘渠道已经将该人员列

入候选人的，或已经事先收到相关简历投递的人员.

（三）人事处自行通过招聘渠道推荐的人员。

（四）校领导、各二级学院负责人完成规定的引才目标

推荐的人员。

（五）被动推荐，即应聘人员委托投递简历的情况。

第八条 人事处每季度发布并更新相关岗位的招聘信

息。

第九条 推荐各类全职人员奖励标准：

人才类别
奖励总额（单位：元）

芜湖市外 芜湖市内

A类人员 25000 10000



B 类人员 18000 8000

C 类人员 10000 5000

D 类人员
教授 10000 5000

副教授 5000 2500

E 类人员

正高级 10000 5000

副高级 5000 2500

中级 3000 1500

F 类人员 3000 1500

第十条 对于同等级别人才，从海外推荐引进的，在对

应奖励标准基础上浮 30%。

第十一条 以上人才推荐奖励，通过试用期先发放 50%，

在学校工作满 1 年后，再发放 50%。

第十二条 推荐芜湖市外兼职人员奖励标准：

人才类别 奖励总额（单位：元）

正高职称 2000

副高职称 1500

博士 1500

第十三条 推荐芜湖市外兼职人员，签订聘用协议后，

先发放 50%，在校兼职满 2 年后再发放 50%。

第十四条 其他特殊情况人才类别由学校人力资源与组

织发展委员会审定奖励标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和修订。


